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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委員會的要求，政府當局提交在過去五年估計因水管爆裂或滲漏而流

失的食水量的補充資料 : 
 
為確保所有用戶均獲穩定供水，本港的水管在運作時須承受相當大的

水壓，因此水管滲漏應視作一種運作限制而非損失。在過去五年，估

計因水管爆裂或滲漏而流失的食水量如下 :  
 

年份  水量  (億立方米) 
2005 2.11 
2006 2.05 
2007 1.98 
2008 1.93 
2009 1.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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